
关于《鄂温克族自治旗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细则》起草说明

 

现将《鄂温克族自治旗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制定的目的、必要性、可行性

制定《实施细则》，旨在优化审核确认程序，将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规范操作流程，确保低保工作标准统一、执行规范；精准识别救助对象，实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提高救助效率与质量，让困难群众及时受助；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其必要性体现在多方面。一是为实现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下放提供制度保障。按照上级文件要求，低保审核确认权限有序下放至苏木乡镇（街道），旗县（市、区）民政部门加强指导监督。2021年7月，鄂温克族自治旗将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巴彦托海镇、大雁镇、红花尔基镇、伊敏河镇。现将根据政策要求实现低保审核确认权限全面下放，《实施细则》中对苏木乡镇审核确认流程做出了明确细致的要求。二是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增强政策公信力。低保政策涉及家庭收入核算、财产认定、申请流程等具体环节，《实施细则》可细化“家庭经济困难”“低收入家庭”等模糊概念，避免因标准不统一导致“应保未保”或“错保”。公开、明确的《实施细则》能让群众直观感受到政策的公平性，减少对“关系保”“人情保”的质疑，提升政府公信力。从可行性来看，上级相关政策法规为细则制定提供政策理论依据，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更便捷高效，为细则执行提供支撑。此外，基层专业低保工作人员队伍不断壮大、素质持续提升，能够有力保障细则的落实。

制定依据
依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民政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 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的通知》《呼伦贝尔市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方案》《呼伦贝尔市民政局 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建立城乡生活困难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申请城乡低保“绿色通道”的通知》《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的通知》文件及相关规定，结合鄂温克族自治旗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起草过程、征求意见及集体讨论决定情况

2023年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印发了《呼伦贝尔市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政局结合上级政策要求，对基层地区、困难家庭进行实地走访，与低保对象、基层工作人员等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遇到的问题，为《实施细则》制定提供现实依据。确定《实施细则》的整体框架，撰写章节内容，对低保政策的具体实施要求进行细化，明确各项工作流程、标准和责任主体，确保《实施细则》内容全面、具体、可操作。

目前已将初稿发送至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旗纪委监委、财政局、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安局等部门，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接下来将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设立意见反馈邮箱，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待征求意见完成后，进行专家论证、内部合法性审核，提交党组会审议。
解决的主要问题、设定的主要制度和措施

《实施细则》解决了诸多问题。一是精准识别困难群体。明确低保对象认定标准，解决“谁能享受低保”的问题，确保真正困难的群众得到保障，防止“错保”“漏保”现象。二是规范低保管理流程。细化申请、审核、审批等环节流程，解决基层操作不统一、不规范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和透明度，让群众清楚知晓申请程序，方便办理低保相关事务。

《实施细则》设定了主要制度和措施。一是对象认定制度。明确共同生活家庭成员范围，包括配偶、未成年子女等，同时规定不计入的人员类别。还设置了“单人保”制度，如低保边缘家庭中重度残疾人等可单独申请。二是保障标准制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低保标准，确保保障水平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三是申请审核制度。以家庭为单位申请，可线下或线上向户籍所在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提出。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低保的审核确认工作，嘎查（居）民委员会协助苏木乡镇做好相关工作，旗民政局负责低保对象认定的监督、指导工作。申请时需提交相关材料并授权核对家庭经济状况，对与低保经办人员有近亲属关系的申请进行单独登记备案。四是动态管理制度。采取低保对象定期报告和管理确认机关定期复核相结合的方式，对低保对象进行动态管理，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变化及时调整保障对象和补助水平，做到有进有出、补助水平有升有降。五是监督管理制度。明确各级部门监督职责，加强对低保资金管理、审核审批过程等监督，对违规操作的工作人员和虚报瞒报的低保对象进行处罚，同时通过信息公开等方式接受社会监督。



